
 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新聞稿 

彰化縣大村鄉松槐路 370號 

 

中華民國 107年 01月 25日 

避免荔枝椿象危害，臺中場籲請民眾及早防治 

    為避免荔枝椿象越冬後擴散、繁殖，造成經濟損失及人體危害，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呼籲農友應把握時機，即刻加強

荔枝、龍眼果園與臺灣欒樹、無患子等路樹的管理，進行藥劑防治並

適時施放天敵。 

  該場于逸知助理研究員表示，每年春季為荔枝椿象的主要繁殖期，

亦為防治關鍵期。越冬後的荔枝椿象對藥劑耐受度較低，活動力較差

且尚未產卵，此時防治可達到最佳的防治效果；民眾可參考植物保護

推薦藥劑，如亞滅培、賽洛寧或陶斯松等，並應加強葉背與枝條縫隙

的施藥；園內如發現卵塊則應儘早移除、銷毀。荔枝椿象受干擾後，

會由背部臭腺噴射具有刺激性的分泌物，將造成人體灼傷。該場呼籲

農友於田間作業時，應做好身體防護，以免造成身體灼傷；若不慎沾

染其分泌物，應儘速就醫，以免傷口感染。 

臺中場指出，由於龍眼、荔枝是蜜蜂重要的蜜源，為避免蜜蜂採

蜜時受防治藥劑誤殺，建議農友應提早停藥，並搭配平腹小蜂卵片施

放，進行整合性防治。建議於 1月下旬至 2月底每週施藥一次，並於

開花前(施放小蜂前)10天停藥，停藥期間可配合施放小蜂，以確保防

治效果。購買平腹小蜂卵片可向臺灣大學昆蟲系抗藥性管理實驗室

(電話:02-3366-5526)洽詢。 

 

聯絡人：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農業推廣課 蔡本原助理研究員 

電  話：04-8523101#420 

e-mail：tsaiby@tdais.gov.tw 

 

撰稿人：臺中區農業改良場作物環境課 于逸知助理研究員 

電  話：04-8523101#320 

e-mail：onefish@tdais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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荔枝椿象會藏匿於枝叢間，防治時藥劑應加強處理枝條隱蔽處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